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

关于制定我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费收费标

准的函

闽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63 号

省教育厅：

你厅《关于省教育考试院申请核定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

和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函》（闽教财函〔2019〕6 号）

收悉。鉴于《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初中毕

业生升学考试报名费收费标准的复函》（闽价费〔2017〕3

号）已到期，根据该项考试近二年收支及现行收费政策执行

情况，经研究，现就重新制定我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费收费

标准等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费收费标准为 16 元/人.科。

二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严格按照省教育厅规定执行，

即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（含听力）、思想品德、历史、地理、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体育与健康等 10 个科目。



三、收费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，纳入

全省统一的非税收入系统收缴，收费资金上缴各级财政专户，

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
四、收费单位应认真做好收费报告和收费公示工作，向

同级价格、财政主管部门报告本单位基本情况、收费项目变

动情况和年度收费情况，在收费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、

范围、对象、标准、期限、程序、依据、减免规定、执收方

式。

五、本函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2 年。有

效期届满前 60 个工作日，由你厅按规定程序向省发改委、

省财政厅重新提出收费标准建议。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

2019 年 2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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